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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湖南省主

要污染物排

污权有偿使

用和交易管

理办法》（湘

政 办 发

[2022]23

号）

2.《关于推进

主要污染物

纳入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

网上交易有

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湘环发

[2019]19

号）

1.排污权受让交易：

①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②银行开户信息；③
授权委托书；④总量

指标审核申请表；⑤
排污权受让申请表；

⑥环评审批基本信

息表。

2.排污权转让交易：

①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②银行开户信息；③
授权委托书；④富余

排污权指标转让报

告；⑤排污权转让申

请表；⑥市局对省厅

关于企业减排结果

备案的报告复印件；

⑦近3年排污权有偿

使用费缴款票据复

印件；⑧排污权证 ；

⑨排污许可证复印

件。

1.市城区的新

改扩建项目

株洲市市民中

心二楼 E 区 24

号环保综合窗

口，联系电话：

28680840

2.南五县市区

的新改扩建项

目

均在当地政务

服务中心设有

环保窗口，联系

电话（0731）：

炎陵：22542800

茶陵：25248069

攸县：24223515

醴陵：23283536

渌口：27688103

湖南省主要污染

物排污权管理平台

http://113.246.5

7.20:7081/etmp/f

/login.login.htm

l

24小

时内

1.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排污单位不

得受让排污权：

①被列入区域限

批范围内的；

②位于法律法规

禁止建设区域的；

③被责令关闭或

者停产整顿的；

④生产设施、产品

或者工艺等属于

产业政策淘汰类

的；

⑤法律法规规定

的 其 他 情 形 。

2.未执行排污权

有偿使用政策规

定的企业，不得申

请转让。

无

排污单位须执行

排污权有偿使用

政策规定，方可受

让或者出让排污

权。



株洲市排污权交易企业办事流程

1.提交。企业先到

市民中心二楼 E
区 24号窗口提交

相关申请材料。

2.注册。通过湖南

省人民政府湖南

一件事一次办平

台网上提交排污

权受让/转让申

请，湖南省政务服

务网址：

http://zwfw-ne
w.hunan.gov.c
n/hnzwfw/1/ind
ex.htm.

1.受理。审批部

门 审 核 申 请 材

料。符合要求的

受理，不符合的

一次性告知需补

充的资料。

2.推送。审批部

门将企业排污权

交易信息推送至

湖南省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。

1.审批。审批部

门对交易结果进

行审批确认。

2.发证。企业领

取交易确认表和

排污权证。

1.提交办理 2.受理推送 3.交易上传 4.确认发证

1.交易：企业在

湖南省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完成排

污权合同签订。

2.上传。审批部

门负责向湖南省

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推送并完成政

府 储 备 指 标 委

托，签订政府指

标出让合同；排

污权交易双方上

传 合 同 款 项 票

据。


